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  告 

 
2017年 第 14号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 

摊贩管理办法》的公告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已由四川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第 3次局长办公会于 2017年 2月

17日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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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 

      

 

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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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 

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生产经营行为，

保证食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四川省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的具体认定标准，由市级食

品监督行政部门依据《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确定。 

第三条 各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鼓励、支持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及摊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取

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第四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在食品监督行政部门进行备

案前，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 

依法取得“一照多址”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一

址一证”的原则申请备案。 

第五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在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前

应当按照《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的规

定，向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提交备案申请书（见附件 1）、营

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明等材料。 

食品小经营店兼营销售食品、提供餐饮服务的，可以一并提

出备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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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优化服务流程，对食品

生产经营者提交的备案申请实行即时办理，符合条件的，发放备

案证。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备案，并书面说明理由： 

（一）未提供营业执照的； 

（二）申请备案的食品生产经营场所与营业执照记载的生

产经营场所不一致的； 

（三）申请人与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者不一致的； 

（四）生产经营行为属于《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

摊贩管理条例》禁止的； 

（五）申请人为企业，或者申请人为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 

第七条 食品小作坊的备案证（见附件 2）应当记载编号、

名称、经营者、生产食品类别、生产场所、有效期、登记时间和

登记机关等内容。编号由备案单位机关代字+坊+年份+序号等内

容组成。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确定的食品

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的食品目录，在食品小作坊备案证上生产食

品类别中标明品种明细。 

第八条 食品小经营店的备案证（见附件 3）应当记载编号、

名称、经营者、主营项目、兼营项目、经营场所、有效期、登记

时间和登记机关等内容。 

销售食品或者以销售食品为主的，编号由备案单位机关代字

+销+年份+序号等内容组成;提供餐饮服务或者以提供餐饮服务

为主的，编号由备案单位机关代字+餐+年份+序号等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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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发放备案证时，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一并发

放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要点告知书（见附件 4）。 

第十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注销后，

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主动申请

注销备案证。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或者注销的，应当依职

权注销其备案证。 

第十一条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公开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备案证的发放、变更、续期及注销信息。  

第十二条 食品摊贩应当按照《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及摊贩管理条例》规定，到经营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

者街道办事处登记，并提交食品摊贩登记申请书（见附件 5）、

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明等材料。 

第十三条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小经营店、摊贩在备案

或者登记时不需要提供健康证明。 

第十四条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及街

道办事处可以结合地方食品特色，在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食品

摊贩登记卡中标明品种明细。 

第十五条 食品摊贩的登记卡（见附件 6）应当记载编号、

经营者、经营者身份证号码、经营项目、经营区域等内容。 

确定经营区域和时段的食品摊贩，编号由登记单位机关代字

+固+年份+序号等内容组成;非确定经营区域和时段的食品摊贩，

编号由登记单位机关代字+流+年份+序号等内容组成。 

第十六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应当按规定悬挂备

案证、登记卡、健康证明和食品安全承诺书（见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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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工

作，及时确定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食品安全风险等级和

监督检查频次。 

食品小经营店、摊贩经营的食品，系在备案证或者登记卡记

载的经营场所以外自己生产加工的，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

对该生产加工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在发放备案证或者收

到食品摊贩登记信息之日起三十日内，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和固定区域或者时段的食品摊贩进行首次现场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

和固定区域或者时段的食品摊贩进行首次现场监督检查时，必须

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第二十条 现场检查发现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不符

合《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规定条件的，

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出具当场处罚决定书（见附件

8），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予以警告。 

第二十一条 食品生产者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登记，违反《四

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生

产加工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处罚。 

第二十二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有下列情形之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构成了违反《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

摊贩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七项的规定，应当依据《四川省食品小

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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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

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

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 

（二）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或

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的； 

（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 

（四）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

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 

（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 

（六）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的； 

（七）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未通过安全性评估的； 

（八）在食品监督行政部门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食品

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停止经营的； 

（九）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的； 

（十）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

明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小作坊、

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 

（十一）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未按规定进行标示的； 

（十二）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 

（十三）食品小作坊未按规定对采购的食品原料和生产的食

品进行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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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

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

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的； 

（十五）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或者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 

（十六）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要求销售食品的； 

（十七）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或者生产经

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定处理的； 

（十八）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

控制要求的； 

（十九）事故单位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未进行处置、报告

的或者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证据的； 

（二十）未按要求进行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 

（二十一）拒绝、阻挠、干涉有关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依法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事故调查处理、风险监测和风险评

估的。 

（二十二）除本条第一项至第二十一项和《四川省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

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简易包装食品是指食品小作坊生产

加工的、按照《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规定进行标注的食品。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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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示范文书 1） 

 

食品小作坊备案申请书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小作坊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 寸正面 

免冠照片 

经 营 者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 籍 地 址  

通 讯 地 址  

申请事项 □首次  □变更  □延续  □注销   

生产食品 

类别 

生产形式：□简易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生产类别：□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   □豆制品 

□酒类（仅限传统酿制工艺）□酱油（仅限传统酿制工艺） 

□醋（仅限传统酿制工艺）  □肉制品      □糕点  

□淀粉及淀粉制品          □蜂产品  

□其他食品类别： 

 

 

品种明细  

二、场所基本情况 

生产加工 

场所地址 
 

场地性质 
□自有  □租赁  

场地提供方姓名：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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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加工 

场所面积 
 

仓库 

面积 
 

三、从业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无健康证明 备注 

     

     

     

     

提交的资料目录： 

□1.1 寸正面免冠照片 2 张；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4.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 

 

保证声明 

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生产经营条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

条例》要求。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人应当结合自身情况，在申请表的“□”用“√”

进行选择；2.申请表中“品种明细”一栏，请参照《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公告（2016 年第 23

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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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示范文书 2） 

 

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申请书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小经营店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社会信用代码  

1 寸正面 

免冠照片 

经营者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  

通讯地址  

申请事项 □首次  □变更  □延续  □注销 

主营项目 

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  □简易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食品类别： 

□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简易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保健食品销售 

兼营项目 

餐饮服务：□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  □生

食类食品制售（无生食水产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

（无裱花蛋糕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二、场所基本情况 

经营场所 

地址 
 

场地性质 
□自有  □租赁  

场地提供方姓名：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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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面积  

加工地址  

三、从业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无健康证明 备注 

     

     

     

     

提交的资料目录： 

  □1.1 寸正面免冠照片 2 张；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4.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不需要提供)。 

 

保证声明 

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生产经营条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

条例》要求。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人应当结合自身情况，在申请表的“□”用“√”进

行选择；2.申请人销售的食品，系在经营场所地址以外自己生产加

工的，应当在申请表中“加工地址”一栏中对加工地址予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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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示范文书 3） 

 

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申请书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小经营店名称  

营业执照注册号  

社会信用代码  

1 寸正面 

免冠照片 

经 营 者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户 籍 地 址  

通 讯 地 址  

申请事项 □首次  □变更  □延续  □注销 

主营项目 

餐饮服务：□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  □生食

类食品制售（无生食水产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无

裱花蛋糕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 

兼营项目 

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  □简易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食品类别： 

□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简易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保健食品销售 

二、场所基本情况 

经营场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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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性质 
□自有  □租赁  

场地提供方姓名：                 电话： 

经营场所面积  

三、从业人员信息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有无健康证明 备注 

     

     

     

     

提交的资料目录： 

  □1.1 寸正面免冠照片 2 张；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4.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 

 

保证声明 

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生产经营条件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

条例》要求。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人应当结合自身情况，在申请表的“□”用“√”进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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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示范文书 4）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  

 
 

 

编    号： 

名    称： 

经 营 者： 

生产食品类别： 

生产场所：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应当提出续期申请）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大小为 A4 纸张大小，只有正本。 

 

 

 

 

 

1寸正面 

免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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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示范文书 5） 

 

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 

 

 

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编    号：  

名    称：  

经 营 者：  

主营项目： 

兼营项目： 

经营场所：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应当提出续期申请）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大小为 A4 纸张大小，只有正本。 

 

 

 

 

 

1寸正面 

免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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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示范文书 6） 

 

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餐饮服务）备案证 

 

 

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编    号： 

名    称：  

经 营 者：  

主营项目： 

兼营项目： 

经营场所：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应当提出续期申请）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大小为 A4 纸张大小，只有正本。 

 

 

 

 

 

1寸正面 

免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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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示范文书 7） 

 

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要点告知书 
 

    一、严格原辅料采购控制。从合法渠道购进食品原辅料、食品添

加剂、包装材料和容器等产品，并按照规定存贮，确保清洁、卫生、

无毒、无害。不得采购非食品原料和回收食品。 

二、严格生产过程控制。生活区与生产区分开，生产经营所使用

的容器、工具、设备，应当安全、无害并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

生产用水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不得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三、严格食品检验控制。新生产、停产超过三个月后重新生产以

及改变生产工艺后生产的首批食品，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后方可生产、销售。每年生产的食品至少检验一次。食品简

易包装上应当标明食品名称、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

贮存条件、食品小作坊的名称、备案号、生产地址等。标签内容应当

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易辨识。 

 四、保持个人卫生。从业人员应当按规定进行健康体检，持有效

健康证明上岗，做好从业人员个人卫生。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

人员，不得从事接触入口食品的工作。 

五、按规定处置食品安全事故。对被告知、通报或者自行发现的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立即停止生产经营，下架单独存放，通知

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将有关情况报

告当地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应当立即向当地食

品监督行政部门及卫生部门报告，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不得隐匿、

伪造、毁灭有关证据。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被告知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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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示范文书 8） 

 

食品小经营店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要点告知书 
 

一、保持个人卫生。从业人员应当按规定进行健康体检，持有

效健康证明上岗，做好从业人员个人卫生。患有有碍食品安全疾病

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入口食品的工作。 

二、做好源头控制。从合法渠道购进食品、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包装材料和容器等产品，保证产品来源、去向可追溯。 

三、实施关键环节控制。生活区与经营区分开，经营所使用的

容器、工具、设备，应当安全、无害并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

用水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不得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四、按要求贮存食品。贮存食品的温度、湿度控制符合食品安

全要求，定期检查库存及货架上销售的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 

五、按规定处置食品安全事故。对被告知、通报或者自行发现的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立即停止经营，下架单独存放，通知相关

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将有关情况报告当

地食品监督行政部门。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应当立即采取措施，防

止事故扩大，及时救治中毒者，封存有关食品以及原料、工具、设

备等物品，不得隐瞒、谎报、缓报，不得隐匿、伪造、毁灭有关证

据。 

 

 

XXX 县食品监督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被告知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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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示范文书 9） 

 

食品摊贩登记申请书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址  

1 寸正面 
免冠照片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食品销售：□预包装食品  □简易包装食品 □散装食品 
食品类别：□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
含冷藏冷冻食品）  □简易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散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
食品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保健食品销售 

经营项目 

食品制售：□热食类食品制售  □冷食类食品制售（无生
食水产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无裱花蛋糕制售）  
□自制饮品制售（无现制乳制品制售） 

加工地址  
经营区域  
经营时段  

提供的资料目录： 
  □1.1 寸正面免冠照片 2 张； 
  □2.身份证复印件； 
  □3.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的健康证明(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不需要提供)。 
保证声明 

  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生产经营条件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
贩管理条例》要求。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人应当结合自身情况，在申请表的“□”用“√”进行选择；2.申请人
销售的食品，系在经营场所地址以外自己生产加工的，应当在“加工地址”一栏中对
加工地址予以填写；3.申请人属于非固定区域的食品摊贩，应当在申请表的“经营区
域”一栏中填写“无”；4.申请人属于非固定时段的食品摊贩，应当在申请表的“经
营时段”一栏中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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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示范文书 10） 

 

四川省食品摊贩登记卡 

 

 

四川省食品摊贩登记卡 

 

编    号：  

经 营 者：  

身份证号码： 

经营项目： 

经营区域： 

 

发证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大小为 A5 纸张大小，只有正本。 

 

 

 

 

 

 

 

 

1寸正面 

免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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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1 

（示范文书 11） 

 

四川省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承诺书 

 

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本人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义务，对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负责； 

二、保证食品生产经营场所、设施、设备、用水、工艺流程等符

合食品安全需要，从业人员保持个人卫生； 

三、按照标准生产加工食品，所用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包

装材料和容器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保证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无毒、

无害。同时，严格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一）不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

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使用回收

食品生产加工食品； 

（二）不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

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

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三）不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

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四）不使用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使用未经

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生产加工食品； 

（五）不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

物肉类及其制品生产加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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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以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为原料加工制作食用油或者

以此类油脂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 

（七）不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食

品，或者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八）不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九）不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十）不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 

（十一）不使用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原料、食品添加剂和

食品相关产品。 

四、严格履行查验义务，建立进货、销售台账，严格质量管理，

做到不合格食品不出厂销售，保存相关凭证，保证食品来源、去向可

追溯。 

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主动接受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监管，

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做到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如有违反，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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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 

（示范文书 12） 

 

食品小经营店食品安全承诺书 

 

为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本人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和义务，对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负责。 

二、严格履行查验义务，按要求建立进货台账、保存相关凭证，

保证食品进货渠道合法，来源可追溯; 

三、保持个人卫生，防止食品污染，保证经营场所、设施、设备

等符合食品安全需要； 

四、按照标准生产加工食品，所用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包

装材料和容器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保证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无毒、

无害。同时，严格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一）不使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

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使用回收

食品生产加工食品； 

（二）不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

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

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三）不生产经营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

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四）不使用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使用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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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生产加工食品； 

（五）不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

物肉类及其制品生产加工食品； 

（六）不以餐厨废弃物、废弃油脂为原料加工制作食用油或者

以此类油脂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 

（七）不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食

品，或者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八）不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餐饮服务经营者禁

止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 

（九）不经营未按规定注册或者备案的保健食品； 

（十）不经营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十一）不使用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原料、食品添加剂

和食品相关产品。 

五、定期对食品进行清理，不经营腐败、过期、变质等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要求的食品。 

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主动接受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监管，

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做到合法经营、诚信经营。如有违反，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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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示范文书 13） 

 

xxx 食品监督行政部门 
当场处罚决定书 

 

                                食药监罚当决[ ]  号 

个人姓名或者字号名称： 

你于    年   月 日取得了□《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    

□《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四川省食品摊贩登记卡》（编

号：       ）。 

经查，你不具备《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

例》□第十六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

依据《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的规定，本机关责令你     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给予警告。 

如你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

个月内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

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机关印章） 

                                            年  月  日 

执法人员签名：                                               

                                                                               

本决定书已于   年  月  日  时  分收到。 

签收人： 

（本文书一般为二联。一联存卷，一联交当事人。） 


